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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减持计划进展暨 

减持比例达到 1%的公告 

 

 

 

 

 

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披露

了《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79），持

有公司股份数量 19,588,165 股（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.03%）的股东福建省电子信

息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电子信息集团”）计划自减持计划披露之

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，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

不超过 5,566,262 股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

网站上的相关公告。 

公司于近日收到持股 5%以上股东电子信息集团出具的《关于股份减持计划

实施进展的告知函》，截至 2020 年 10 月 20 日，电子信息集团本次减持计划的

减持时间、减持数量已经过半，且减持比例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1.00%。根据《上

市公司股东、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（证监会【2017】9 号）、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等相关

规定，现将其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

1、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电子信息集团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、减持数量已经

过半，电子信息集团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共 2,785,530 股，

占公司总股本的 1.00%。 

股东福建省电子信息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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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名称 减持期间 
减持均价 

（元/股） 
减持股数（股） 减持比例 

电子信息

集团 

2020-07-29 40.38 101,000 0.0363% 

2020-08-14 40.80 659,000 0.2366% 

2020-09-10 37.47 50,000 0.0180% 

2020-09-11 37.18 150,000 0.0539% 

2020-09-14 37.16 150,000 0.0539% 

2020-09-15 36.87 150,000 0.0539% 

2020-09-16 36.51 90,030 0.0323% 

2020-09-17 36.74 200,000 0.0718% 

2020-09-18 36.88 160,000 0.0574% 

2020-10-16 35.88 500,000 0.1795% 

2020-10-17 33.85 200,000 0.0718% 

2020-10-19 33.07 200,000 0.0718% 

2020-10-20 32.31 175,500 0.0630% 

合计 -- 2,785,530 1.0000% 

2、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

股东 

名称 
股份性质 

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

股数（股） 
占总股本

比例注 1
 

股数（股） 
占总股本

比例 

电子信

息集团 

合计持有股份 19,588,165 7.03% 16,809,135 6.03% 
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19,588,165 7.03% 16,809,135 6.03% 

 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.00% 0 0.00% 

注 1：此处占总股本比例为根据现有股本计算出的持股比例。 

注 2：本次减持过程中，电子信息集团因误操作导致期间增持 6,500 股，故本次减持前

后的持股数差额与减持合计数相差 6,500 股。 

二、股东减持比例达到 1%的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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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于 2019年 10月 2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可行权的议案》，鉴于 2018 年股票

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，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

办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宜。本次行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，激励对象首次行

权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26 日，因股票期权行权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，电子信息

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被动稀释。加上本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，电子信

息集团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累计减少超过 1.00%。 

公司于 2020年 4月 2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

会第十八次会议、2020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审议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，同意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：

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.10 元（含税），同时向全体股东以资

本公积每 10 股转增 3 股。上述权益分派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实施完毕，电子信

息集团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转增，持股比例不变。 

1.基本情况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福建省电子信息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 

住所 福建省福州市五一北路 153 号正祥商务中心 2 号楼 

权益变动时间 2019 年 11 月 26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0 日 

股票简称 博思软件 股票代码 300525 

变动类型

（可多选） 
增加□  减少☑ 一致行动人 有□  无☑ 

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□  否☑ 

2.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

股份种类（A 股、B 股等） 增持/减持股数（万股） 增持/减持比例（%） 

A 股 
因 2018 年股票期权行权导致股本增加

被动稀释 
0.05 

A 股 278.5530 1.00 

合  计 278.5530 1.05 

本次权益变动方式（可多选） 

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☑    协议转让      □ 

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□    间接方式转让  □ 

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    □    执行法院裁定  □             

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  □    继承          □           

赠与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  表决权让渡    □ 

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☑（被动稀释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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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本次变动前后，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

股份性质 

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

股数(万股)
 注 3

 
占总股本比

例(%) 
股数(万股) 

占总股本比

例(%) 

合计持有股份 1,958.8165
 

7.09 1,680.9135 6.03 
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1,958.8165 7.09 1,680.9135 6.03 

 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.00 0 0.00 

4. 承诺、计划等履行情况 

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

出的承诺、意向、计划 

是☑  否□ 

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披露了《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减持计

划预披露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79），电子信息集团此次

减持公司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。截至本公

告日，本次减持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。 

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《证

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购买管理

办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本

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

是□  否☑ 

5.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

按照《证券法》第六十三条

的规定，是否存在不得行使

表决权的股份 

是□  否☑ 

6.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（不适用） 

7.30%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（不适用） 

8.备查文件 

1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□ 

2．相关书面承诺文件□ 

3．律师的书面意见□ 

4．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☑ 

注 3：此处变动前持有股份数量为根据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进行转增后数据。 

三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电子信息集团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

作指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

份实施细则》等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，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及减

持相关承诺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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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电子信息集团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，本次减

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。截至本公告日，电子信息集团减持计划尚

未全部实施完毕，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，督促其合规减

持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3、电子信息集团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，本次减持不会导致

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，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电子信息集团出具的《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》； 

2、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


